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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制度 的 改 革

江苏省财政厅 赵 勇

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政策、规定和制度，主要是依

据1958年国家颁布的农业税条例制定的。二十多年来

农村的经济情况、生产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产

量成倍上升，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特别 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形势越来越好。各个方

面的变化很大。因此，农业税的一些政策、规定与现

实情况很不适应。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常产与实产严重脱节。据统计，1982年我

省农业实际产量（包括棉花、油料等作物折主粮）已

达700多亿斤 比1962年确定的常年产量210亿斤增长

了二倍多。 1982 年我省农业税实际负 担率为 2.5% ，

比1962年规定的10.91% 的税 率下降了很多。原定税

率已变成了形式，失去了它的作用。现在每年下达预

算任务，是根据上年决算数减去国家征用土地所需调

减的农业税，剩下的就是当年农业税预算收入任务。
因此，农业税“依率计征”这条规定已名存实亡。

（二）“依法减免”已难以执行。由于常、实产

差距越来越大，往往在计算灾情减免时，出现了重灾

变轻灾、轻灾变无灾。为 了 照 顾受灾地区社队的困

难，支持其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我们是根据

实际情况，给予不同减免照顾的。如果按原“灾情减

免”的规定办， 几乎没有一个队能享受得到。

（三）纳税土地与实有耕地脱节。据了解各地纳

税土地有的比实有耕地多，有的比实有耕地少。其原

因，一是多年来社队办小型农田水利 开河、挖沟；社

员建房；社队办企业盖厂房；社、队之间 筑大道等占用

了不少纳税土地。按税法规定均不能少算土地 面积，

免征农业税。二是有些地方农业税征管工 作长期无专

人负责，该恢复征税的没有按期恢复征税；有些纳税

人只申报减少的 ， 少报或不报增加的纳税 土地；而财

政部门又往往未经认真核实， 就一 批了之。这样就出

现了“有税无地、有地无税”的现象。

（四）原定的税负、税率不能体现纳税人的负担

能力。二十多年来，纳税人的实际农业收入有了很大

增长。特别在我省低税负、税率的苏北地区，近几年

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经济收入

情况，有了很大改善，实际负 担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原

定的税负
、

税率与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已经脱节。

（五）征收、结算手续繁 琐。由于农业税规定要

实物抵交，就必须将各种不同的作物按照不同的折率

比例统一折主粮后，进行征收。纳税人交售的农产品

不一样，折率比例有高有低，这确是一项费时又费力

的繁琐工作。现在农业税所征收的实物均 由粮食、商

业、供销等部门接收，再由这些部门与财政部门结算

划转价款交入国家金库，往往发生结算不及时、占用

农业税款充当周转金或不按“先征后购”、“先税后

贷”的原则办事的现象，容易出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

扯皮，耽误了时间，影响了入库进度。
从上述存在的几个问题看，农业税确需作一次全

面的、彻底的改革。现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和本人若干

年来的工作实践，谈几点改革建议：

（一）关于改革的原则。现在农村形势是好的，

特别是一些低产缺粮地区的贫困社队已基本解决了温

饱问题，负担能力有所增强，农业税征收任务可以适

当增加，但不宜增加太多。因为这些新改变面貌地区

的社队，原有的底子薄，基础比较差。而在高产地区，

也存在着农业成本大和地少人多的问题。所以，仍然

应当贯彻轻税、稳定、合理负担的政策。

（二）关于计税依据问题。建议由以土地的常年

产量（种植收入）改为按纳税人的农业收入（货币表

现）计税。改按农业收入计税，不扣除农业生产费用

（因为费用项目、开支标准各地都不一样）。以纳税

人近三年或五年（指原生产队近几年的农业收入）的

农业收入平均计算，打八折计征。根 据当前农业税普

遍实行户交户结的情况，必须由队按各户承包土地情

况分别落实到户。由常年产量改为按农业收入 计税，其

好处是：①纳税范围没有扩大，仍限于土地（包括鱼

塘）的种植收入。这样就防止了重复征税（工、副业收

入列入工商税中的其他工业征税）。②可以解决按土

地、常产计征农业税与纳税人的实际农业收入相脱离

的矛盾。③避免负担不平衡畸轻畸重等不合理现象，

逐步达到相对合理。④可以简化税制。按农业收入计

税后，不再受土地、产 量变化的约束，兼顾了国家和农

民的利益。

（三）关于简化征收、结算手 续 的办法。可以实

行 “实物抵交、货币结算”的办 法，就是把纳税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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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主粮数额，按中等牌价折算成金额，交纳各种粮食

或农产品时，依质论 价，进 行结算。这 样改好处很

多：一可大大简化征收结算手续，方便征、纳双方，

节省人力、物力；二可消除部门之间、部门与纳税人

之间的扯皮现象，有利于农业税征收入 库工作。

（四）关于税率问题。仍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为妥。税率是直接关系到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

的大问题。由于各地情况不一，不能只 用一个税率。
税率的高低应根据土地质量、水利条件和经济状况来

确定。具体到一个 县 里，可分为上、中、下三个等

级。有了不同的税率，就可起到调节纳税人负担能力

的作用，也有利于促进 纳税人 加强经济（农本）核

算，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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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第6 期披露 了

广 东省文昌县一天调走

三位税务局 长 的 消 息

后，各 地 读 者 纷纷 来

信，认 为这是又一个“不

该发生的故事”，表达

了他们愤慨、关注和期

待的心情。这里，我们

将编辑部收到的部分来

信摘登如下。

不准滥用人民

赋予的职权

江西省信丰县审计

局兰天同志来信说，税

务工作是国家的一项十

分 重 要 的 经济执法工

作，遵守和维护国家税

法是每个干部和公民的

义务。文昌县个别领导

人却无视税法，滥用职

权，一天之内竟调走三

位坚持按税法办事的税

务局长，其“威风”可谓大矣！被调走的是否

已复职？滥用职权的人是否受到应有的制裁？
我们希望尽早听到这方面的报导。陕西省南郑

县税 务局李耀堂、蔡军同志来信说，文昌县 某

领导人的做法，纯属打击和报复，为确保国家

税法的贯彻执行，进一步强化税收工作，我们

强烈要求上级 有关部门对文昌县某领导人的错

误做法给予严肃处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要保护税务干部正确履行职责

河北省税 务局冀岩同志来信说，依法征税

是税务部门应尽的职责；依率计征，应收尽收，
是税 务干部对工作 负责 的表现，理 应受到支

持。而文昌县却将坚持按税法办事的三位税务

局长调离原工作单位，撤消 了一位税 务所副所

长的职 务，此举违 反 政策，有 悖 情理。来信

说，这件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 何保护税务

干部正确履行职责，值得研究。税 务机关是执

法部门，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应当独立地依照

税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调走的税务局长要调回来

文昌县税务局的干部群众写信给本刊编辑

部，大声疾呼：“调走 的 税 务 局长，要调回

来。”他们说，这几年来，我们局在潘正 东局

长的主持下，认真贯彻执 行 税 收 政策，坚持

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开创 了我县税收工作的

新局面，连年超额完成 任 务，1982年超收125

万 元，1983年超收97.8万元，受到上级的表扬。
可是去年11月 7 日，清澜税务所副所长被无故

撤职，12月30日一天之内主管业务的三位正 副

局长又被调走。其原因，就是县税务局没有执

行县 某领导人关于退还清澜 水 产公司2.1万元

税款的错误决 定，触犯 了这个领导人的尊严。
事情发生后，我县税 务干部人心 惶惶，影

响 了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去年10月份开征的

建筑税，至 今 未征 分文，个体工 商户漏税严

重。很多干部职工说：“局长 坚 持政 策被调

走，所长坚持政策被撤职，这样下去，谁还肯

和违反税法的行为作斗争！”我们多么盼望老

局长重返税 务工作岗位，领导我们贯彻税收政
策，为国家四 化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做 出更

大的贡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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